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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地方税务
局重庆市财政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有关
工作的通知

渝人社发〔2015〕209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地方税务局、财政局，

北部新区社会保障局，地方税务局、财政局，万盛经开区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地方税务局、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社会保险费征缴计划管理，提高征缴效率，预

防和解决社会保险费欠费问题，确保参保单位及职工合法权益，

现就加强我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管理工作，对部分参保单位实施另

档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另档管理单位的范围

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参保单位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

保部门和地税部门应暂停其社会保险费征缴计划，对其实行另档

管理；地税部门应暂停征收其社会保险费，将其作为社会保险费

非正常户管理。

（一）发生破产、撤销、解散或其他情形，已被国家有关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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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依法注销或吊销法人资格的参保单位。

（二）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参保单位：

1．连续三个月未缴纳社会保险费；

2．经实地调查，已停止生产经营三个月以上，或查无下落且

无法强制其履行缴费义务。

（三）其他经人力社保、地税和财政部门共同认定的参保单

位。

二、认定另档管理单位的办法

（一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、地税、财政部门建立专

题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机制，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召开

联席会议，对拟实施另档管理的参保单位进行共同认定。具体流

程如下：

1．提出拟实施另档管理单位名单。符合本通知第一条（一）

款规定情形的，由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（以下简

称区县社保机构）根据工商行政管理、民政、编制等部门提供的

注（吊）销单位名单筛查出相关参保单位，提出拟实施另档管理

的单位名单；符合本通知第一条（二）项 1 目规定情形的，由区

县社保机构提出拟实施另档管理的单位名单；符合本通知第一条

（二）项 2 目规定情形的，由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地税部门提出拟

实施另档管理的单位名单。

2．提交联席会议审核。区县社保机构和地税部门分别将拟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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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另档管理的单位名单提交联席会议审核。如遇特殊情况时，可

会同当地信访部门和单位主管部门等参与审核。

3．公示及确认。经联席会议审核通过纳入另档管理的单位，

对具备张榜公示条件的，由区县社保机构在用人单位住所地或生

产经营场所进行张榜公示（公示期 7 天），并通过张榜拍照、录

像等方式存档备查。对不具备张榜公示条件的，由区县社保机构

通过媒体或当地门户网站等形式进行公告。

对公示无异议的单位，由区县社保机构填制《重庆市实施社

会保险另档管理单位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，送当地人力社保部门

和地税部门盖章确认后送当地财政部门备案，并从次月起实施另

档管理；对公示有异议的，暂不纳入另档管理，由区县社保机构

会同区县地税部门进一步核实情况后，再次提交联席会议审议。

4．实施另档管理。区县社保机构从参保单位实施另档管理之

月起暂停其征收计划，欠费数据不对外报送；地税部门同时将其

作为社会保险费非正常户管理，暂停对其社会保险费的征收。

三、解除另档管理单位的处理

（一）对区县社保机构或地税部门提出应解除另档管理的单

位，按以下办法处理：

1．区县社保机构或地税部门分别提出已恢复缴费能力的另档

管理单位名单，提交联席会议审核。

2．经联席会议审核通过后，从审批通过的次月起，区县社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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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和地税部门分别解除对相关参保单位的另档管理。同时，区

县社保机构按规定将解除另档管理的相关事宜告知参保单位，并

通知其按本条（二）项规定处理。

（二）参保单位具备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费能力后，主动申请

解除另档管理的，按以下办法处理：

1．参保单位向参保地社保机构提出解除另档管理的申请，并

按规定据实申报其从实行另档管理之月至申请解除另档管理之月

的工资总额。

2．区县社保机构从参保单位申请解除另档管理次月起为其恢

复正常征收计划，并按其申请时的社会保险费补缴政策，核定其

从另档管理之月至申请恢复之月的补缴计划。

另档管理的参保单位恢复征收计划后，其正常征收计划由区

县社保机构按月传递给地税部门征收；其从另档管理之月至申请

恢复之月的补缴计划，由区县社保机构通过临时计划的方式传递

给地税部门征收，并同时将解除另档管理事宜及时书面通知地税

部门。

3．区县社保机构按月制作《重庆市解除社会保险另档管理单

位名册》（附件 2），于每月 25 日前传递给当地地税部门和财政

部门。

四、相关业务的处理

（一）参保单位另档管理期间，其职工对另档管理提出异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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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由区县社保机构会同区县地税部门进一步核实情况，提交联

席会议审议。

（二）参保单位另档管理期间，职工就该单位未按规定参加

或缴纳社会保险费进行投诉的，人力社保部门和地税部门应按相

关规定予以处理，保障职工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实行另档管理的参保单位，其职工和退休人员可从实

施另档管理之月起，暂以个人身份接续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。

（四）用人单位解除另档管理后，应按规定为其职工补缴该

单位从另档管理之月至恢复之月的社会保险费。其中：对职工已

以个人身份接续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期间不再重复补缴，此

期间已缴纳的医疗保险费，由用人单位与职工本人进行清算，并

由用人单位承担。

（五）参保单位在实施另档管理期间需办理人员转移、退休

等减少业务时，区县社保机构核定该人员应完清的欠费金额，由

参保单位到地税部门申报缴纳。

（六）对符合原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重庆

市地方税务局《关于加强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欠

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渝劳社发〔2005〕38

号）相关规定可予核销的养老保险欠费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

社保部门应会同地税部门和财政部门开展认定工作，及时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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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欠费核销相关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对已注销工商登记的参保单位，或截止 2015 年 8 月

31 日已连续 12 个月未缴纳任何一种社会保险费、且未向参保地

社保经办机构申报 2014 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参保单位，各区县

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、地税和财政部门应按本通知规定，在 2015

年 11 月 20 日前完成对其实行另档管理的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、地税和财政部门应高度

重视此项工作，进一步明确职责，加强沟通协作，相互配合支持，

确保工作平稳开展。

（三）市区两级社保机构、地税部门应建立参保单位欠费情

况定期比对核查机制，确保参保单位欠费数据完整准确。

（四）过去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1．重庆市实施社会保险另档管理单位审批表

2．重庆市解除社会保险另档管理单位名册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

重庆市财政局

2015 年 10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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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实施社会保险另档管理单位审批表

（ 年 月）

区县（自治县）：

本期纳入另档管理单位户数 其中：按认定原因分类

户

1. 已被国家有关机关依法注销或吊销法人资格的 户；

2. 连续三个月未缴纳社会保险费，经实地调查已停止生产经营 6 个月以上，或查无下落且

无法强制其履行缴费义务的 户。

3. 其他经人力社保、地税和财政部门共同认定的 户。

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章）

经办人：

业务负责人：

单位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区县（自治县）地方税务局（章）

经办人：

业务负责人：

单位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区县（自治县）社保经办机构（章）

经办人：

业务负责人：

单位负责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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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

说明：1. 本表应附《重庆市实施社会保险另档管理单位名册》；

2. 本表一式三份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、地方税务局、财政局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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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实施社会保险另档管理单位名册
（ 年 月）

序号 单位社保号 纳税识别号 单位名称 认定原因 认定日期 备注

第 页，共 页

单位负责人： 业务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制表时间：

说明：1．本表作为《重庆市实施社会保险另档管理单位审批表》的附表；
2．本表“认定原因”填写代码“1、2、3”。具体为：1-已被国家有关机关依法注销

或吊销法人资格；2-连续三个月未缴纳社会保险费，且经实地调查已停止生
产经营 6 个月以上，或查无下落且无法强制其履行缴费义务；3-其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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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庆市解除社会保险另档管理单位名册
（ 年 月）

区县（自治县）社保经办机构（章）：

序号 单位社保号 纳税识别号 单位名称 认定日期 备注

第 页，共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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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负责人： 业务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 制表时间：


